附件1

地方性法规项目报送表（一）
	项目名称
	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

	报送机关
	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政府
	送审时间
	2018年2月27日

	立项形式
	制定
	
	修改
	√
	废止
	
	调研论证
	

	立项理由
	该条例是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1998年12月4日通过施行的，已不能适应现阶段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现状，迫切需要修改完善，以适应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需要。

	拟解决的

主要问题
	集体资产清产核资折股到人，成员界定，股份制民主管理自己资产。


	拟确立的

主要措施
	确定股份经济合作社主体地位，给予机构代码，允许银行开户，明确办证机构等。

	主管领导
	李伏荣
	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政府
2018年2月27日

	法制办负责人联系电话　
	白龙   0955-8806118

	

	起草人及

联系电话
	吴晓霞  0955-8806118
	


填表说明：1.“送审时间”是指报送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时间。

2.“立项形式”采用划“√”形式填写。

3.法制处处长与起草人为同一人的，均应填写。

4.在表格最后一栏日期上方加盖报送单位公章。

